
《2018 年證券及期貨 (財政資源 )(修訂 )規則》小組委員會  

 
就 2018 年 11 月 13 日會議討論後的書面回應  

 
 
  本文件闡述政府和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證監

會 ”）就小組委員會委員在 2018 年 11 月 13 日的會議上所提

出有關《2018 年證券及期貨 (財政資源 )(修訂 )規則》的關注

／建議所作出的回應。  
 
 
受管制資產的處理方法  
 
2. 涂謹申議員在小組委員會會議上表達對於就符合《證

券及期貨 (財政資源 )規則》（ “《財政資源規則》”）下的速動

資金規定，而獲准將 “受管制資產 ”列入 “速動資產 ”的相關準

則的關注。具體而言，涂謹申議員關注到，根據經修訂的《財

政資源規則》下新的第 18A(2)條，如持牌法團 “有合理理由

相信 ”能夠在有關批准提出申請後一個星期內從有關主管當

局或規管機構取得所需批准，該法團便可將有關 “受管制資產 ”
列入其 “速動資產 ”內。涂謹申議員認為將 “受管制資產 ”列入

“速動資產 ”內一事，應由證監會批准；並要求政府及證監會

考慮刪除或修訂新的第 18A 條下的第 (2)款，以規定持牌法團

須取得證監會的明確批准，方可將該類資產列入 “速動資產 ”
內。  
  
3. 正如在小組委員會會議上所提及，上述準則並不是新

設的。現行《財政資源規則》自 2003 年起生效，其中第 18(2)
條亦設有類似條文。  

 
4. 《財政資源規則》（特別是第 56 條）規定，持牌法團

應就不同事項，包括其財務狀況定期向證監會提交申報表。

持牌法團有責任遵從《財政資源規則》下的整體規定，因此

亦有責任確保其在根據《財政資源規則》提交的申報表中就

某項資產或負債採用的特定處理方法已遵從《財政資源規則》

下的所有適用規定。換言之，持牌法團在計算其速動資產時，

應 “有合理理由相信 ” 已遵從所有與有關處理方法相關的規

定。這項規定與現行《財政資源規則》第 18(2)條（或經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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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的《財政資源規則》下新的第 18A(2)條）的規定一致，即

持牌法團應 “有合理理由相信 ”已符合上述準則，才可將任何

有關 “受管制資產 ”列為 “速動資產 ”。  
 
5. 儘管如此，證監會仍會覆檢和適當查檢持牌法團的申

報表。正如我們於會議上所闡述，證監會在評估持牌法團就

有關 “受管制資產＂的處理方法是否符合《財政資源規則》下

的規定前，將適當地考慮多項客觀因素（包括相關監管機構

所訂出的時間表、現行的監管政策及限制，以及過往將有關

“受管制資產＂匯送到香港實際所需的時間）。  
 
6.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571 章）第 146(4)條規定，

持牌法團須備存足夠詳盡的紀錄，並在收到證監會通知後五

個營業日內向其提供該等紀錄。現行的《財政資源規則》第

57 條亦規定，持牌法團須在證監會要求時出示紀錄及文件。

因此，如證監會懷疑有任何 “受管制資產＂被錯誤地計算在持

牌法團的速動資產內，便可要求持牌法團提供文件證據，以

便就應否將任何 “受管制資產＂以及其他款額計入 “速動資產

＂內進行評估和核實。如證監會不同意持牌法團的申報表內

有關若干 “受管制資產＂可計入 “速動資產＂內的處理方法，

證監會將會在評估持牌法團是否遵從《財政資源規則》規定

的情況前，與持牌法團作出跟進。如證監會確認持牌法團有

任何違反《財政資源規則》規定的情況，將採取行政或執法

行動。獨立核數師亦須根據《證券及期貨 (帳目及審計 )規則》

（第 571P 章）對持牌法團的財務報表（包括《財政資源規

則》申報表）進行年度審計。這項審計規定對防止持牌法團

潛在出現任意處理 “受管制資產＂的情況提供額外查核。  
 
7. 由於證監會最終負責評估持牌法團有否遵從《財政資

源規則》的規定，並會在此過程中適當查檢持牌法團的《財

政資源規則》申報表，故目前在制度上已設有機制，讓證監

會可對持牌法團的《財政資源規則》申報表（包括 “受管制資

產＂可否計入 “速動資產＂內）提出異議。這個安排實際上與

涂謹申議員要求在上述情況下應取得證監會批准的建議具

有同等效用。因此，我們認為沒有需要對經修訂的《財政資

源規則》作進一步修訂，以達至這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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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用信貸的處理方法  
 
8. 張華峰議員在小組委員會會議上提議政府／證監會

就容許持牌法團將其透過提供 “非按揭 ”物業作擔保而獲銀行

批出的備用信貸額計入該持牌法團的 “速動資產 ”內的建議作

正面考慮。我們從會議討論中了解到，張華峰議員提出該建

議的目的是希望減輕持牌法團為符合《財政資源規則》的規

定而須預留足夠速動資金的負擔，特別是在其營業額驟增的

時候（例如向客戶提供首次公開招股融資時）。  
 
9. 當持牌法團提取備用貸款（不論該筆貸款是否備有抵

押品）時，該法團也會隨即產生相應的負債。換言之，即使

該法團的速動資產數額會透過提取該筆貸款而增加，但該增

長亦會被相應的負債抵銷，因此不能提升持牌法團的速動資

金水平。然而，我們希望指出，現行的《財政資源規則》（及

經修訂的《財政資源規則》）已載有一些能有效處理張華峰

議員所關注事項的條文，包括— 
 

(a) 以辦公室物業作保證的銀行貸款：  
依據現行的《財政資源規則》第 53(2)(b)條（經

修訂的《財政資源規則》下亦為第 53(2)(b)條），

若持牌法團利用其辦公室物業（如該物業是用

作進行有關的受規管活動）作保證以取得銀行

貸款，可無須將該筆貸款餘額中不會在未來

12 個月內到期的部分（非流動銀行貸款）計

入其認可負債內。舉例來說，如持牌法團提取

一筆以其辦公室物業作抵押並須分十年攤還

的按揭貸款，其速動資產將會按照所提取的貸

款數額而增加；而其認可負債只會按照在未來

12 個月內應償還的按揭貸款之數額（但不會

因在首 12 個月後的九年按揭期內應償還的貸

款之數額）增加。換言之，此安排將會為持牌

法團提供一個增加速動資金的有效方法。  
 

(b) 由股東／母公司提供的核准後償貸款：  
核准後償貸款一般是由持牌法團的股東或母

公司批出，藉此增加持牌法團的速動資金。根

據有關貸款協議，貸款人一般與證監會及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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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即持牌法團）訂立書面協議，以（除其他

條款外）將其對持牌法團的申索置於該持牌法

團其他債權人的申索之後。該持牌法團的速動

資產將會按所提取的貸款金額而增加；而其應

向其股東／母公司支付的相應款項會根據現

行的《財政資源規則》第 53(2)(a)條（經修訂

的《財政資源規則》下亦為第 53(2)(a)條），不

被列入認可負債內。上述安排可為持牌法團提

供一個增加其速動資金的方法。  
 

(c) 核准循環式後償貸款融通：  
當持牌法團有需要增加其速動資金時，可根據

核准循環式後償貸款融通提取後償貸款。持牌

法團可與其貸款人就該等循環式後償貸款融

通作預先安排，以便將其視作循環式信貸備用

額。與上文 (b)項所提到的後償貸款相類似，

透過該融通提取的金額可列入持牌法團的速

動資產內，但相應的應付款項不會被列為認可

負債。上述安排同樣為持牌法團提供了一個增

加速動資金的方法。  
 
10. 我們完全理解張華峰議員關注持牌法團在符合《財政

資源規則》的規定方面的負擔。我們認為，上文第 9 段所述

現行《財政資源規則》及經修訂《財政資源規則》中的條文，

應已有效地處理該項關注。證監會樂意因應市場發展考慮其

他有效建議，並會在完成所需適當程序（包括諮詢業界）後，

將任何獲同意的建議適當地納入日後對《財政資源規則》的

修訂中。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2018 年 11 月 21 日  




